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文件

荣昌府公〔2026〕38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的公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府于2026年3月10日发布了实施城镇规划建设的征收土地预公告（荣昌府公〔2026〕19号）。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拟定了实施城镇规划建设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将具体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补偿安置具体内容
详见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二、异议反馈渠道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当于公告期满前通过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的方式，向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应当签字、加盖手印（印章）并附具身份证明材料（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海棠七支路118号208室；邮编：402460；联系电话：023—46782507；联系人：杨永诚）。
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三、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期限
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30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身份证明、户口簿等材料到古昌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并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30日内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地址：古昌镇人民政府205室；联系电话：15730098027；联系人：赵礼海）。
四、确定具体人员安置对象的期限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30日内，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具体的人员安置对象。具体人员安置对象按有关规定公示、初审、复核和核准。
本公告期限为30日。
特此公告
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的需要，荣昌区人民政府拟征收古昌镇冲锋村1社集体土地0.1939公顷。根据《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10号）、《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拟征收古昌镇冲锋村1社集体土地0.1939公顷。具体范围见勘测定界图。
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附件1）。
二、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实施城镇规划建设。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征收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分地类，按照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面积计算。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占30%，安置补助费占70%，具体补偿费用情况详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附件2）。
1﹒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征收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8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放给承包经营户，土地补偿费的2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征收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
2﹒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照35000元/人的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安置补助费支付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不足的，由荣昌区人民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足。
（二）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实行综合定额补偿，以被征收土地面积扣除林地和建设用地后的面积为准，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
涉及征收林地的，按照国家和本市征收林地的有关规定执行，补偿标准低于综合定额补偿标准的，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2﹒其他地上建（构）筑物以实际清理丈量为准计算，补偿标准按《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附件3执行。
3﹒支付方式。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规定标准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委托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给所有权人；古昌镇人民政府及冲锋村村民委员会负责监督落实兑付给所有权人，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所有权人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其他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规定标准支付给所有权人。
4﹒建（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的拆除。由古昌镇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拆除。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1﹒违法建（构）筑物；
2﹒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后栽种的青苗及花草、树木等附着物；
3﹒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情形。
四、人员安置人数及安置方式
人员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执行。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3人（附件1），具体人数以区政府核准的人数为准。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进行安置，每个人员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为35000元。
五、社会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具体如下：
（一）补贴对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中，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人员。
以下人员不属于补贴对象：1．按照或参照渝府发〔2008〕26号文件规定，已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被征地安置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2．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死亡，或已出国定居且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二）补贴年限。根据补贴对象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的年龄确定补贴年限，最低2年，最高15年。具体补贴年限如下： 
	年  龄
	补贴年限

	男性：年满50周岁及以上
女性：年满40周岁及以上
	15年

	男性：年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
	14年

	年满38周岁不满40周岁
	13年

	年满36周岁不满38周岁
	12年

	年满34周岁不满36周岁
	11年

	年满32周岁不满34周岁
	10年

	年满30周岁不满32周岁
	9年

	年满28周岁不满30周岁
	8年

	年满26周岁不满28周岁
	7年

	年满24周岁不满26周岁
	6年

	年满22周岁不满24周岁
	5年

	年满20周岁不满22周岁
	4年

	年满18周岁不满20周岁
	3年

	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2年


（三）缴费补贴标准。缴费补贴标准为5500元/人·年。
（四）其他事项。具体补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96号）执行。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市、区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附件之附件一

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单位：公顷、人

	被征土地所有权人
	本次征地

前总面积
	本次征地前耕地面积
	本次征地分类面积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总面积
	其中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其中：耕地
	合计
	
	
	

	古昌镇冲锋村1社

（原冲锋村6社）
	25.4660 
	16.2367 
	0.1939 
	0.1838 
	0.1939 
	
	
	3

	合计
	25.4660
	16.2367
	0.1939 
	0.1838 
	0.1939 
	 
	
	3


附件之附件二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单位：公顷、亩、元/亩、人、元/人、元

	被征土地所有权人
	征地面积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土地补偿金额（30%）
	安置补助费（70%）
	两费合计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
	支付后有结余
	支付后无结余
	

	
	公顷
	亩
	
	
	
	
	安置补助费结余部分
	补偿

金额
	安置补助费补足部分
	补偿金额
	

	古昌镇冲锋村1社（原冲锋村6社）
	0.1939 
	2.9085 
	51100.00 
	44587.31 
	3 
	35000.00 
	
	
	962.96 
	105000.00 
	149587.31 

	合计
	0.1939 
	2.9085 
	
	44587.31 
	3 
	
	
	 
	962.96 
	105000.00 
	149587.31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5月13日印发



